製表日期: 114年11月3日
龍  華  科  技  大  學
變  更  跨  領  域  學  分  學  程  申  請  單
113年入學學生(現大二)適用

	姓名
	
	學號
	

	系所/班級
	
	聯絡電話
	

	申請學期
	114-1學期
	收件日期
	

	原學程名稱
	

	變更後學程名稱
	



*申請期間為114/11/17~114/11/21，請填妥後將申請表繳至教務處課務組
*請詳細填妥上述資料，如資料有誤或缺漏，恕無法辦理變更
*請同學務必留意，如因欲更換之學程課程修課人數已達上限，則需由開課單位同意後方可更換
